
  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
新聘專案教師進用作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進行公告、面談 

 

用人單位 

 
準備 

簽擬進用人力(簽准或會議確定員額) 

 

用人單位 

系、院教評會 

 

 
進入教師聘任系統填寫簽聘表 

(檢附相關文件) 

用人單位 

 
簽聘表簽陳 
(加會人事室) 
用人單位 

校教評會 

 

製作會議紀錄 

會議記錄簽准後函送各單位 

 

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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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 

簽擬專案人員薪資 

用人單位 

A 

 

發聘、報到、簽訂契約 

人事室 

1.外國籍專案教師須先
辦理並取得工作許可
後，始得辦理報到。 

2.外國籍專案教師報到
後，須至人事室申請
在職證明，並至移民
署辦理居留證。 

3.本國籍及外國籍專案
教師，需於到校報到
前完成任一家勞工體
檢合格醫院健檢影本
（報到時請繳交給環
安室）。(註:如報到時
無法繳交健檢表可改
繳交承諾健檢同意書
給人事室，但需於 2

週內補繳健檢表至環
安室)。 

待遇審訂委員會審

議 

 

製作會議紀錄 

會議記錄簽准後轉知用人單位、
總務處（事務組、出納組） 

 人事室 


